
保 護 稀 有 動 植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已 通 過 的 會 議 記 錄  

 
日 期 ： 二 Ｏ Ｏ 六 年 四 月 七 日 (星 期 五 )  
時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點 ：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總 部 7 0 1 室  
 
出 席 者  
 
主 席  
譚 榮 根 博 士 ,  B . B . S . ,  J . P .  
 
委 員  
趙 禎 祥 先 生  
柯 瑞 戈 博 士  
李 應 生 太 平 紳 士 ,  M . H .  
呂 蘇 綺 麗 博 士  
邵 彭 柱 教 授  
單 錦 城 博 士  
黃 國 棻 先 生  
黎 接 傳 先 生  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助 理 署 長 (自 然 護 理 )  
高 智 樂 先 生   海 關 署 理 助 理 關 長 (邊 境 及 港 口 )  
莊 幼 玲 女 士   環 境 保 護 署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(環 境 保 育 科 ) 2  
 
秘 書  
黃 珍 妮 女 士  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助 理 秘 書 (委 員 會 ) 1  
 
列 席 者  
 
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人 員  
張 智 新 先 生   高 級 瀕 危 物 種 保 護 主 任  
唐 懿 芬 女 士   瀕 危 物 種 保 護 主 任 (行 動 )  
關 世 平 先 生   瀕 危 物 種 保 護 主 任 (牌 照 事 務 ) 1  
陳 羽 嵐 女 士   瀕 危 物 種 保 護 主 任 (牌 照 事 務 ) 2  
 
因 事 缺 席 者  
 
陳 金 泉 教 授  
孫 梅 博 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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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 瑤 教 授  
黃 慶 強 先 生  
孔 郭 惠 清 太 平 紳 士 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署 長  
 
 
主 席 致 開 會 辭  
 
0 1 / 0 6  主 席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出 席 會 議，特 別 歡 迎 第 一 次 參 加

會 議 的 海 關 署 理 助 理 關 長 ( 邊 境 及 港 口 ) 高 智 樂 先 生 和 委 員 會

秘 書 黃 珍 妮 女 士 。  
 
議 程 項 目  
 

Ⅰ .  通過上次二ＯＯ五年九月八日的會議記錄  
 
0 2 / 0 6  二 Ｏ Ｏ 五 年 九 月 八 日 的 會 議 記 錄 無 須 修 訂，獲 得 通

過 。  

 
Ⅱ .  續 議 事 項  
 
( a )  二 Ｏ Ｏ 四 至 Ｏ 五 年 度 教 育 及 宣 傳 計 劃 (第 5 9 / 0 5 段 )  
 
0 3 / 0 6  關 於 二 Ｏ Ｏ 四 至 Ｏ 五 年 度 的 教 育 及 宣 傳 計 劃，陳 羽

嵐 女 士 匯 報，二 Ｏ Ｏ 五 年 年 底 當 局 按 照 粵 港 聯 合 教 育 及 宣 傳 計

劃 舉 辦 了 兩 項 活 動，包 括 貿 易 商 研 討 會 和 物 種 辨 認 訓 練 課 程 。

陳 女 士 說 ， 稍 後 討 論 第 I V 項 議 題 時 會 更 詳 細 講 解 宣 傳 工 作 。  
 
( b )  修 訂 瀕 危 物 種 保 護 條 例 的 條 例 草 案 (第 6 0 / 0 5 段 )  
 
0 4 / 0 6  張 智 新 先 生 說 ， 《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例 草 案 》

（ 該 條 例 草 案 ） 已 在 二 Ｏ Ｏ 五 年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提 交 立 法 會 審

議，法 案 委 員 會 召 開 了 九 次 會 議，對 該 條 例 草 案 提 出 一 些 修 訂

建 議 ， 詳 情 載 於 第 C P / E S A C / 1 / 2 0 0 6 號 委 員 會 文 件 ， 而 第 I I I
項 議 題 會 討 論 該 文 件。張 先 生 續 說，該 條 例 草 案 已 在 二 Ｏ Ｏ 六

年 三 月 一 日 獲 立 法 會 通 過，而《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例 》（ 該

條 例 ）則 已 在 二 Ｏ Ｏ 六 年 三 月 十 日 刊 登 憲 報。與 會 者 得 悉 漁 護

署 現 正 擬 備 豁 免 令 擬 稿 ， 預 計 新 條 例 會 在 二 Ｏ Ｏ 六 年 生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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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《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例 》  
 （ 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1 / 2 0 0 6 號 ）  
 
0 5 / 0 6  關 世 平 先 生 講 解 第 C P / E S A C / 1 / 2 0 0 6 號 委 員 會 文

件。該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法 例 修 訂 工 作 的 最 新 進 展，以 及《 保 護

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例 》已 獲 通 過。關 先 生 告 知 與 會 者，法 案 委

員 會 研 究 該 條 例 草 案 後 提 出 多 項 修 訂 建 議，詳 情 載 於 上 述 委 員

會 文 件。當 局 隨 後 已 因 應 法 案 委 員 會 所 關 注 的 事 項，修 訂 條 例

草 案 的 相 關 條 款 和 規 定。該 條 例 草 案 已 在 二 Ｏ Ｏ 六 年 三 月 一 日

獲 立 法 會 通 過 ， 而 該 條 例 則 已 在 二 Ｏ Ｏ 六 年 三 月 十 日 刊 登 憲

報。關 先 生 續 說，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會 在 憲 報 刊 登 公 告 ，

指 定 新 條 例 的 頒 布 日 期，現 時 暫 定 為 二 Ｏ Ｏ 六 年 之 內。委 員 備

悉 該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I V .  二 Ｏ Ｏ 六 年 度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  
 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2 / 2 0 0 6 號 )  
 
0 6 / 0 6  陳 羽 嵐 女 士 講 解 第 C P / E S A C / 2 / 2 0 0 6 號 委 員 會 文

件。她 告 知 各 委 員 當 局 建 議 在 二 Ｏ Ｏ 六 年 度 推 行 有 關 保 護 瀕 危

物 種 的 各 項 教 育 和 宣 傳 工 作。與 會 者 除 得 悉 其 他 資 料 外，還 知

悉 當 局 將 進 行 連 串 宣 傳 工 作，包 括 舉 辦 簡 介 會、研 討 會、工 作

坊 、 製 作 廣 告 、 出 版 刊 物 等 ， 以 配 合 新 條 例 推 出 。 陳 女 士 說 ，

為 進 一 步 加 強 對 貿 易 商 的 宣 傳 效 果，漁 護 署 亦 會 找 機 會 在 商 會

印 發 的 通 訊 刊 登 文 章 ， 她 呼 籲 可 在 這 方 面 幫 忙 的 委 員 與 她 聯

絡 ， 以 便 安 排 。  
 
0 7 / 0 6  陳 羽 嵐 女 士 說，粵 港 聯 合 教 育 及 宣 傳 計 劃 將 繼 續 舉

辦，漁 護 署 會 與 廣 東 當 局 討 論 多 項 安 排，其 中 之 一 是 貿 易 商 研

討 會 可 否 考 慮 今 年 移 師 本 港 舉 行 。  
 
0 8 / 0 6  有 委 員 讚 揚 漁 護 署 的 教 育 和 宣 傳 工 作 十 分 有 效，可

提 高 市 民 的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意 識。她 說，二 Ｏ Ｏ 五 年 她 擔 任 廣 播

劇 創 作 比 賽 的 評 判 之 一，比 賽 在 牛 池 灣 文 娛 中 心 舉 行，很 受 學

生、家 長 和 教 師 等 參 加 者 歡 迎。關 於 最 近 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展 示

的 有 關 實 施 新 法 例 的 廣 告，她 認 為 用 詞 略 嫌 冗 長，建 議 進 一 步

修 改 廣 告 的 設 計，增 加 吸 引 力。她 又 鼓 勵 漁 護 署 繼 續 致 力 進 行

宣 傳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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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9 / 0 6  有 委 員 注 意 到 二 Ｏ Ｏ 五 年 約 有 8  0 0 0 人 參 觀 瀕 危 物

種 資 源 中 心，他 查 詢 參 觀 者 主 要 是 學 生 還 是 市 民。陳 羽 嵐 女 士

答 稱，參 觀 者 主 要 是 中 小 學 和 幼 稚 園 學 生。她 補 充 說，暑 假 期

間 的 參 觀 團 體 則 主 要 來 自 社 區 中 心 。  
 
1 0 / 0 6  有 委 員 查 詢，當 局 在 二 Ｏ Ｏ 六 年 會 否 繼 續 為 學 生 舉

辦 宣 傳 活 動。張 智 新 先 生 答 稱，由 於 新 條 例 將 在 年 內 通 過，漁

護 署 二 Ｏ Ｏ 六 年 的 宣 傳 工 作 會 集 中 推 廣 新 條 例。黎 接 傳 先 生 補

充 說，署 方 會 在 二 Ｏ Ｏ 六 年 九 月 新 學 期 開 始 後，為 學 生 舉 辦 教

育 活 動 。  
 

1 1 / 0 6  有 委 員 查 詢，署 方 除 舉 辦 簡 報 會 和 研 討 會 外，有 否

為 貿 易 商 印 製 單 張 和 設 立 查 詢 熱 線，協 助 他 們 理 解 新 法 例 的 規

定。張 智 新 先 生 答 稱，署 方 會 印 製 新 單 張 介 紹 新 法 例 的 規 定 ，

協 助 貿 易 商 掌 握 新 的 管 制 措 施。除 要 求 商 會 協 助 派 發 外，漁 護

署 亦 會 嘗 試 尋 求 其 他 機 構 的 協 助，例 如 電 力 公 司 和 銀 行 可 否 把

單 張 夾 附 在 電 費 單 或 銀 行 結 單 內 分 發 給 市 民。張 先 生 續 說，漁

護 署 網 頁 載 有 新 法 例 的 資 料，市 民 亦 可 致 電 政 府 熱 線 ｀ 1 8 2 3＇
查 詢 新 法 例 的 內 容，假 如 接 線 生 未 能 為 來 電 者 解 答 問 題 或 提 供

資 料，會 把 來 電 轉 介 漁 護 署 繼 續 處 理。此 外，署 方 發 予 貿 易 商

的 通 函 亦 載 有 漁 護 署 負 責 人 員 的 聯 絡 詳 情，如 有 需 要，貿 易 商

可 直 接 聯 絡 有 關 的 負 責 人 員 再 作 查 詢 。  
 
1 2 / 0 6  該 委 員 歡 迎 當 局 提 出 在 本 港 舉 行 貿 易 商 研 討 會 的

構 思，他 說 貿 易 商 研 討 會 往 年 都 在 深 圳 舉 行，今 年 如 在 本 港 舉

行，會 令 人 感 到 鼓 舞。張 先 生 表 示，漁 護 署 會 與 廣 東 當 局 進 一

步 討 論 ， 訂 定 安 排 細 節 。  
 
V .  有 關 研 習 班 及 培 訓 的 報 告  

 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3 / 2 0 0 6 號 )  
 
1 3 / 0 6  唐 懿 芬 女 士 講 解 第 C P / E S A C / 3 / 2 0 0 6 號 委 員 會 文

件。她 匯 報 的 事 項 包 括：漁 護 署 在 最 近 六 個 月 內 曾 為 老 撾 和 澳

門 特 區 政 府 的 官 員 舉 辦 公 約 培 訓 課 程，又 為 政 府 官 員、貿 易 商

和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香 港 蘇 眉 貿 易 研 討 會。此 外，漁 護 署 除 派 員

到 廣 東 參 加 培 訓 研 討 會 外，亦 派 員 到 中 國 哈 爾 濱 參 加 暫 駐 實 習

訓 練 課 程。至 於 二 Ｏ Ｏ 六 年 計 劃 舉 辦 的 項 目，各 委 員 知 悉 署 方

將 在 二 Ｏ Ｏ 六 年 五 月 為 中 國 官 員 舉 辦 有 關 實 施 公 約 規 定 的 培

訓 課 程 ， 而 二 Ｏ Ｏ 六 年 六 月 則 會 舉 辦 國 際 蘇 眉 貿 易 研 討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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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/ 0 6  有 委 員 讚 揚 漁 護 署 領 導 保 育 蘇 眉 的 工 作，又 讚 賞 署

方 在 舉 辦 公 約 相 關 事 務 的 培 訓 課 程 方 面，不 但 在 本 港 和 華 南 地

區，甚 至 整 個 亞 洲 區，都 處 於 領 導 地 位 。張 智 新 先 生 補 充 說 ，

漁 護 署 多 年 來 積 極 參 與 公 約 的 事 務，有 關 工 作 獲 得 公 約 秘 書 處

和 其 他 管 理 當 局 的 肯 定。由 於 香 港 特 區 在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方 面 經

驗 豐 富，成 績 頗 佳，因 此 一 直 代 表 中 國 出 任 公 約 轄 下 多 個 工 作

小 組 的 主 席 或 副 主 席，亦 獲 邀 參 與 不 同 的 國 際 工 作 坊 和 培 訓 課

程 。  
 
1 5 / 0 6  有 委 員 查 詢，有 關 管 制 蘇 眉 的 新 規 例，貿 易 商 是 否

難 以 遵 守；又 署 方 會 否 舉 辦 宣 傳 活 動，提 醒 市 民 蘇 眉 最 近 已 列

入 管 制 行 列。張 智 新 先 生 答 稱，這 種 珊 瑚 魚 最 近 才 列 入 附 錄 ，

實 施 管 制 可 能 遇 到 困 難，因 此，署 方 會 舉 辦 工 作 坊，讓 有 關 人

士 交 換 意 見，然 後 制 訂 一 個 可 以 接 受 的 管 制 模 式。由 於 新 規 例

倘 有 數 月 才 生 效，署 方 會 繼 續 努 力，一 方 面 加 強 宣 傳，另 一 方

面 加 強 與 有 關 人 士 的 合 作 ， 讓 新 規 例 可 順 利 實 施 。  
 
1 6 / 0 6  主 席 讚 揚 漁 護 署 致 力 舉 辦 工 作 坊 和 培 訓 課 程，他 希

望 署 方 繼 續 在 這 方 面 努 力，與 其 他 國 家 和 地 方 分 享 香 港 特 區 的

經 驗 。  
 
VI .  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易 公 約 》 工 作 進 度 簡 報  
 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4 / 2 0 0 6 號 )  
 
1 7 / 0 6  唐 懿 芬 女 士 講 解 第 C P / E S A C / 4 / 2 0 0 6 號 委 員 會 文

件，匯 報 漁 護 署 在 二 Ｏ Ｏ 五 年 八 月 一 日 至 二 Ｏ Ｏ 六 年 一 月 三 十

一 日 為 履 行 公 約 的 規 定 而 進 行 的 工 作。她 向 委 員 簡 介 多 宗 涉 及

瀕 危 物 種 無 牌 進 口 和 運 送 過 境 的 嚴 重 個 案 。  
 
1 8 / 0 6  有 委 員 注 意 到，署 方 在 該 段 期 間 捐 贈 了 3 4 4 克 花 旗

參 予 本 地 學 校 作 教 育 用 途。該 委 員 認 為 必 須 讓 學 生 知 道 正 確 的

信 息：花 旗 參 其 實 不 是 瀕 危 物 種，把 它 列 入 附 錄 是 因 為 野 生 人

參 和 人 工 培 植 的 人 參 難 以 分 辨 ， 因 此 公 約 規 定 需 要 申 領 許 可

證，證 明 有 關 人 參 是 人 工 培 植 的。張 先 生 說，署 方 把 標 本 贈 予

學 校 時 會 提 供 說 明 資 料，與 標 本 一 同 展 出。署 方 又 鼓 勵 學 生 參

觀 瀕 危 物 種 資 源 中 心 ， 加 深 認 識 瀕 危 物 種 和 獲 贈 的 標 本 。  
 
 
 



 6

1 9 / 0 6  有 委 員 認 為 獲 贈 標 本 的 學 校 有 義 務 妥 善 保 管 所 接

收 的 標 本。該 委 員 又 查 詢 署 方 會 否 派 員 巡 視 這 些 學 校。張 智 新

先 生 答 稱，漁 護 署 編 排 每 年 巡 視 這 些 學 校 一 次，不 過，由 於 證

明 書 和 牌 照 的 申 請 數 量 增 加，巡 查 小 組 被 派 往 協 助 處 理 申 請 ，

因 此 未 能 按 期 巡 視 學 校。張 先 生 補 充 說，如 資 源 許 可，署 方 會

盡 量 按 照 編 排 的 時 間 表 巡 視 學 校 。  
 
2 0 / 0 6  有 委 員 查 詢 內 地 和 香 港 特 區 是 否 設 有 通 報 機 制，就

涉 及 由 香 港 走 私 瀕 危 物 種 往 內 地 而 遭 截 獲 的 案 件 通 知 對 方。張

智 新 先 生 答 稱，漁 護 署 與 廣 東 省 設 有 非 正 式 通 報 機 制，署 方 會

與 內 地 公 約 管 理 當 局 磋 商，正 式 確 立 這 個 機 制，進 一 步 加 強 信

息 交 流 。  
 
V I I .  服 務 市 民 – 服 務 標 準 委 員 會 第 2 2 次 監 察 報 告  
 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5 / 2 0 0 6 )  
 
2 1 / 0 6  陳 羽 嵐 女 士 講 解 第 C P / E S A C / 5 / 2 0 0 6 號 委 員 會 文

件。委 員 得 悉，經 署 方 重 行 調 配 內 部 人 員，二 Ｏ Ｏ 五 年 七 月 一

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保 護 稀 有 動 植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職 權 管

轄 範 圍 內 的 工 作 ， 完 全 達 到 服 務 指 標 。  
 
V I I I .  其 他 事 項  
 
2 2 / 0 6 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討 論 事 項 。  

 

I X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2 3 / 0 6  主 席 說 ，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容 後 通 知 。  
 
2 4 / 0 6 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五 十 五 分 結 束 。  
 
 

─完 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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